附件1  
质量安全承诺书
 
我公司清楚作为江华瑶族自治县2026年中小学校师生服务中心食品集采集配供应商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将加强自律，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实施条例》《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对贵公司和社会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二、持有合格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营业执照》，并保证在许可范围内提供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货源，且提供每批次食品合格证。
三、保证食品原料来源合法、安全，不提供以下食品：
（一）高糖分食品：
1.碳酸饮料、果味饮料（非100%果汁）。
2.各类糖果、果冻（高糖）、巧克力（代可可脂）。
（二）高盐分食品：
1.辣条、魔芋爽等调味面制品。
2.泡椒凤爪、卤味熟食（预包装且添加剂过多的）。
3.薯片、膨化食品（油炸、调味过重）。
[bookmark: _GoBack]（三）高脂肪及油炸食品：
1.炸鸡排、烤肠、方便面等。
2.奶油蛋糕、起酥面包、蛋黄派等反式脂肪酸含量高的食品。
（四）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
1.无包装的散装食品。
2.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3.标识不清、来源不明的“三无”食品。
4.自制饮品类（如珍珠奶茶、果汁调饮），除非取得严格的制售许可并符合地方规定。
（五）刺激性食品：口香糖等。
（六）《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
四、不弄虚作假，造成学校师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问题的，我公司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经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同意一律当场销毁。
五、自觉建立票、据、证档案，无条件配合学校师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建立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按要求如实记录相关进货信息。
六、接受和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公司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资料，并落实监督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报告。
七、自行承担工作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管理及责任。
本公司自愿签署以上承诺，并将严格履行承诺，如有违法，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该承诺书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1、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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